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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人社函〔2019〕93号

关于申报 2019年武汉市大学生

创业项目资助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东湖高新区人事局、东湖风景区

人事劳动局，各在汉高校大学生创业主管部门：

为深入推进“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鼓励和扶持更

多大学生在武汉创新创业，2019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继续

开展大学生创业项目资助工作。现就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一）武汉市高等学校普通全日制在校生（含保留学籍休学

创业大学生）；

（二）毕业 5年以内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毕业生；

（三）毕业 5年以内港澳台、外籍和留学回国高校毕业生。

上述对象在武汉市内自主创办企业、个体经营或从事农业合

作社，并依法登记注册，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同一资助对象和项

目不得重复获得本资助资金。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人必须是项目法定代表人，与银行开户许可证上

的法定代表人必须一致。若企业属于合伙经营，申报人所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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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比例不得低于 30%。

（二）2018年 12月 31日前进行工商注册登记，2019年 1

月 1日后，公司法定代表人、企业名称未进行变更的。

（三）吸纳 3人（含 3人）以上就业，签订劳动合同，发放

三个月及以上工资。

（四）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较为健全的财务规章制度，无不

良信用和违法记录。

（五）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要求，市场前景良好，

具有带动就业能力。

三、申报材料

按照要求进行网上申报，认真填写信息并上传以下电子扫描

件：

（一）在校生提供学生证或学校证明。

（二）国内高校毕业生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

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http://www.chsi.com.cn/”注册下

载）。

（三）港澳台、外籍和留学回国高校毕业生，提供《国（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学位

认证结果查询系统 http://cscserzsearch.cscse.edu.cn/”申请认证）。

（四）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正在办理中可上传“开户

许可证银行回单”）。

（五）至少 2名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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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述 2名员工 2018年 7月至 2019年 6月间任意三个

月的工资发放流水记录（申报项目对公银行账户、法定代表人个

人银行账户发放记录或电子对账单、法定代表人支付宝、微信、

财付通支付工资记录）。

（七）《项目商业计划书》。

（八）涉及国家相关行业准入资质证明。

四、申报评审程序

（一）项目申报（8月 10日至 9月 10日）。项目申请人登录

“武汉市大学生创业项目资助申报平台”（以下简称申报平台）（网

址：http://39.108.252.122:8081）进行网上注册和项目申报。

（二）项目审查（9月 11日至 10月 15日）。各高校就业创

业工作主管部门，对在校园内孵化的大学生创业项目进行实地考

察和网上审查；各申报项目工商注册地的区人社部门，对辖区内

在校生及高校毕业生创业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和网上审查。审查通

过的，提交市人社局网上审核。

（三）报表提交。各高校就业创业工作主管部门、各区（开

发区）人社部门在所有项目网上审查提交后，登录“申报平台”下

载打印《2019年大学生创业项目资助申报审核汇总表》，单位分

管领导签字盖章并扫描后，通过申报平台提交市人社局。

10月 15日前各高校就业创业工作主管部门、各区（开发区）

人社部门必须完成网上审查并提交项目审核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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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核查。市人社局对各高校和各区网上提交的大学

生创业项目进行资格审核。

（五）专家评审。由高等院校、专业行业协会、风险投资机

构和企业等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团，通过“申报平台”进行项目评定，

确定资助金额。对拟资助资金在 10万元以上（含 10万元）的项

目，通过路演决赛确定资助金额。

（六）资金拨付。市人社局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将拟资助大

学生创业项目名称、法定代表人（经营者）和资助金额等，通过

市人社局官网向社会公示，接受监督，公示期为 5天。对公示无

异议的创业项目，按规定拨付资助资金。

五、扶持方式

（一）资金扶持：为每个通过评审的项目提供 3万至 20万元

的资金资助。

（二）导师辅导：为重点项目配备一名创业导师，实行“一对

一”创业指导。

（三）跟踪服务：为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创业培训、创业孵

化、项目融资和政策咨询交流等服务。

六、有关要求

（一）各区（开发区）人社部门及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加

强宣传，引导创业大学生积极申报，确保符合条件、有申报意愿

的大学生能按时进行网上申报。要严格时间节点，按时进行网上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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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资助的大学生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完成网上申

报，逾期将不再受理。创业者要诚实守信，填报和上传的资料必

须完整，申报信息必须真实。有提供虚假资料、重复获取本资助

资金等骗取资金行为，一经查实，取消申报资格，列入失信者名

单，今后不再受理此人此项目申报。对已拨付的资助资金予以追

回，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各高校就业创业主管部门、各区（开发区）人社部门

为项目审查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做好项目审查和实地考察工作，

认真审查把关，确保创业项目和申报资料真实可靠。

联系人：方梦圆 电话：83919129

陈婷婷 电话：83919138

附件：1.各区申报平台账号及初始密码一览表

2.各高校申报平台账号及初始密码一览表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 8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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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区申报平台账号及初始密码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账号 初始密码

1 江岸区人力资源局 GQ001 666666

2 江汉区人力资源局 GQ002 666666

3 硚口区人力资源局 GQ003 666666

4 汉阳区人力资源局 GQ004 666666

5 武昌区人力资源局 GQ005 666666

6 青山区人力资源局 GQ006 666666

7 洪山区人力资源局 GQ007 666666

8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力资源局 GQ008 666666

9 蔡甸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GQ009 666666

10 江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GQ010 666666

11 东西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GQ011 666666

12 黄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GQ012 666666

13 新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GQ013 666666

14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组织人事局 GQ014 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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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高校申报平台账号及初始密码一览表

序号 学校名称 账号 初步密码

1 武汉大学 GX001 666666

2 华中科技大学 GX002 666666

3 华中师范大学 GX003 666666

4 武汉理工大学 GX004 666666

5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GX005 666666

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GX006 666666

7 华中农业大学 GX007 666666

8 中南民族大学 GX008 666666

9 湖北大学 GX009 666666

10 武汉科技大学 GX010 666666

11 江汉大学 GX011 666666

12 湖北工业大学 GX012 666666

13 武汉工程大学 GX013 666666

14 武汉纺织大学 GX014 666666

15 湖北中医药大学 GX015 666666

16 武汉轻工大学 GX016 666666

17 湖北经济学院 GX017 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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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账号 初步密码

18 湖北警官学院 GX018 666666

19 武汉体育学院 GX019 666666

20 湖北美术学院 GX020 666666

21 武汉音乐学院 GX021 666666

22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GX022 666666

23 武汉商学院 GX023 666666

24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GX024 666666

25 武汉东湖学院 GX025 666666

26 汉口学院 GX026 666666

27 武汉工商学院 GX027 666666

28 武昌理工学院 GX028 666666

29 武昌工学院 GX029 666666

30 文华学院 GX030 666666

31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GX031 666666

32 武昌首义学院 GX032 666666

33 武汉学院 GX033 666666

34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GX034 666666

35 湖北商贸学院 GX035 666666

36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GX036 666666

37 武汉传媒学院 GX037 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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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账号 初步密码

38 武汉晴川学院 GX038 666666

39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GX039 666666

40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GX040 666666

41 江汉大学文理学院 GX041 666666

42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GX042 666666

43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GX043 666666

44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GX044 666666

45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 GX045 666666

46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GX046 666666

47 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GX047 666666

48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GX048 666666

49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GX049 666666

50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GX050 666666

51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GX051 666666

52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GX052 666666

53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GX053 666666

54 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GX054 666666

55 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 GX055 666666

56 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GX056 666666

57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GX057 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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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账号 初步密码

58 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GX058 666666

59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GX059 666666

60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GX060 666666

61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GX061 666666

62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 GX062 666666

63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GX063 666666

64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GX064 666666

65 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GX065 666666

6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GX066 666666

67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 GX067 666666

68 湖北青年职业学院 GX068 666666

69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GX069 666666

70 湖北体育职业学院 GX070 666666

71 长江职业学院 GX071 666666

72 武汉海事职业学院 GX072 666666

73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GX073 666666

74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 GX074 666666

75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GX075 666666

76 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GX076 666666

77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 GX077 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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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账号 初步密码

78 武昌职业学院 GX078 666666

79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GX079 666666

80 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 GX080 666666

81 武汉科技职业学院 GX081 666666

82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 GX082 666666

83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GX083 666666



－12－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9年 8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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